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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时政Д资讯

青岛医保能全国“漫游”了
今起就可办理医保关系异地转移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刘
玉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关
系续接可以跟着人走了。2日，
记者从青岛市人社局获悉，近
期，该局出台了基本医疗保险
转移接续经办规程，业务经办
信息系统已调试完毕，即日
起，正式开始办理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手续，流动人员可
参照相应流程办理医疗保险转
移。

近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和省人社厅的通知要求，

青岛出台了基本医疗保险转移
接续经办规程，在青岛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准备流动到
外地就业，且外地已有接收单位
的人员，可直接向新就业地经办机
构申请，将在青岛的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转至当地，转移手续由两地社
保经办机构办理，同时办理医疗保
险账户金余额支付手续；没有接收
单位的流动人员，可在离开青岛之
前，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到参保所在区的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申请表》，申请打印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流动人员
应妥善保管缴费凭证，以便在新
就业地参保后，向新就业地经办
机构提供缴费凭证，申请转移基
本医疗保险关系。

青岛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转移到青岛的新参保
人，在参保半年内不予报销住院
费用，纳入报销范围的统筹部
分，半年后按照25%报销，一年后
可按照50%报销，两年后可按照
75%报销，三年后才可转入正常

报销程序。医保转移接续后，参
保职工的缴费年限也可以同时
转移，男性缴费满25年，女性缴
费满20年即可不用再缴费，可享
受所有的医保待遇。

青岛市人社局提醒流动就
业人员，在中止原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后的3个月内到新就业地
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
理登记手续，按当地规定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免影响
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登舰圆梦

12月 3日是国际
残疾人日。 2 日上
午，青岛市残疾人康
复中心的 2 0余名孩
子来到青岛海警二支
队，登上舰艇参观。
据介绍，这些孩子都
是第一次登上舰艇，
海警官兵尽量满足孩
子的要求，并与孩子
一起玩游戏。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职工医保

最高能报35.3万

本报 12月2日讯（记者 刘
玉彩） 2日，记者从青岛市人
社局获悉，从12月1日起，市内
七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金最高支付限额将提高到
15 . 3万元，这是城镇职工医保
制度实行以来，青岛作出的第5
次调整，加上 20万元大额救助
金，职工参保人可享受每年最高
35 . 3万元的报销标准。

据青岛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岛城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两部分：一
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二是大额
医疗补助金。今年 1 2月 1日以
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每个医疗
年度的最高支付限额为 1 2万
元，超出最高支付限额的部分最
高可由大额医疗补助金支付20
万元。也就是说，参保职工每个
医疗年度最高可报销医疗费32
万元。按照本次调整方案，从
2010年12月1日起，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连同大额医疗补助金每
个医疗年度的总支付额度将达
到35 . 3万元。

据介绍，根据新医改工作要
求，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将提高到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6倍，岛城
2009年社平工资为 25396元，
15 . 3万元的标准已经达到了6
倍要求，算上大额救助金则远高
于6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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